法規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全民國防精神動員教育活動實施要點(民國98年05月11日 修正)

一、依據：
    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綱領及全民防衛精神動員
    準備方案與分類計畫訂定之。
二、目的：
    宣揚全民國防理念。
三、補助對象：
（一）政府機關：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機關。
（二）各級學校。
（三）本部各縣（市）聯絡處。
（四）本部補助設立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之學校。
四、補助原則：
（一）辦理與全民國防精神教育有關之活動。
（二）政府機關申請應以全國性活動為主。
（三）各級學校申請補助應以辦理校際活動為主。
（四）本部各縣（市）聯絡處申請補助應以辦理高中職校校際及地區活動
      為主。
（五）設立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之學校，申請補助應以
      辦理各分區活動為主。
五、申請及審查基準：
（一）活動內容須與本部年度全民國防精神教育配合計畫－「落實國防通
      識教育，推動全民精神動員」事項內所規範之活動為限。
（二）活動辦理一個月前檢具公文、活動企劃書及經費預算表，向本部提
      出申請。
（三）每年十月一日前受理該年度之申請案，並採每季（一月、四月、七
      月、十月）首月十五日前辦理申請案審查。
（四）經審查符合補助條件者，依補助對象採下列基準，且年度經費核撥
      完後不再受理申請：
      1.政府機關（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機關）：採部分補助方式，並
        以不超過申請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為限，且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三十萬元為最高上限。
      2.各級學校：以部分或酌予補助為原則，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
        為最高上限，並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百分之八十為限。（直轄市
        所屬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以核定
        計畫金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3.本部各縣（市）聯絡處：各縣（市）聯絡處申請補助以推動本部
        年度精神動員方案及分類計畫所律定之執行工作，經審核同意得
        全額補助。
      4.設立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之學校：訂定年度工
        作計畫協助各分區學校推動全民國防精神教育相關工作，經審核
        同意得全額補助。
六、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 經費核撥
      １校務基金學校：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學校，於收到本部通知函後，
        檢附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送部辦理撥付。
      ２政府機關學校及私立學校：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受補助單位，於收
        到本部通知函後，檢附領據 (加蓋出納、會計及負責人之印鑑)
        送部辦理撥付，如為部分補助請在收據註明「部分補助」字樣。
      ３各縣市聯絡處：經本部審查同意補助，並於收到本部同意函後，
        由經費代管學校開立統一收據送部辦理撥付。
 (二) 經費核銷
      １校務基金學校：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明
        細表送部核備，原始支出憑證留原單位保管。
      ２政府機關學校：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及支出分攤表
        送部核銷。
      ３私立學校：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明細表
        送部核備，原始支出憑證留原單位保管。
 (三) 如有餘款應按比例繳回，並需於成果報告中檢附收支明細報告表備
      查。
 (四) 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七、成效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活動成果應報本部接受審核。
      活動成果報告應包含下列資料 (封面加註單位全名、活動名稱、活
      動起訖時間、地點) ：
      １接受補助案之活動計畫書。
      ２辦理活動內容之相關資料：如海報、傳單、公文、邀請卡、活動
        人員簽到簿、附日期之活動照片等。
      ３活動經費收支決算報告表。
      ４成效檢討及建議 (以文字具體陳述) 。
 (二) 本部得於活動期間派員訪視執行情形，如發現受補助單位未依核定
      計畫執行，或變更計畫未報經本部核備者、或未提成果報告或辦理
      績效不彰者，取消未來申請資格。
 (三) 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或依有關
      規定辦理表揚。
八、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活動實施對象以學校師生為主，社會大眾為輔。
 (二) 活動內容，不論動、靜態，須符合全民國防之精神。
 (三) 主辦單位如向參加人員酌收費用，須於計畫中載明收費額度，及其
      在總經費中所佔比例。
 (四) 申請單位應按計畫時程進行活動，如因故變更，應報部核備。
